上海建桥学院关于评选2019年度优秀辅导员
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第43号令）等文件要求，弘扬立德树人精神，树立一批师德高尚、敬业爱生的优秀辅导员典型，根据年度工作安排，经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上海建桥学院优秀辅导员”评选表彰活动。
一、评选范围

优秀辅导员评选范围：在我校从事辅导员工作2年以上的在职专职辅导员，本年度考核等第为优秀。
二、评选名额
共表彰优秀辅导员奖10名左右，约占10%，各学院推荐名额为15%，进行竞评评选。 

三、评选条件

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理想信念坚定，有事业心、责任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认真履行辅导员岗位职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德高尚，敬业爱生，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受到广大师生的肯定和好评。
3.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探索大学生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工作途径，工作有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
4.参加并完成辅导员岗位、技能培训任务，善于思考，积极参与辅导员工作的理论研究并有一定成果。
5.严于律己，甘于奉献，在履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和《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6.根据《上海建桥学院辅导员考核办法》（〔2017〕36号文），考核结果为“优秀”的辅导员。
7.学生工作中有突出贡献或代表学校参加相关竞赛取得重大突破的辅导员,优先考虑。
四、评选方法和日程
    2019年12月18以前，各学院根据《上海建桥学院辅导员考核办法》沪建桥院学〔2017〕36号文完成考核，并按辅导员人数比例的15%推荐优秀辅导员候选人；
2019年12月23-25日组织优秀辅导员侯选人现场答辩，由专家组进行评审、遴选；
2019年12月27日前后由校长办公会审定，并经全校公示3天后确定最终名单。
请各学院按照要求认真开展评选和推荐上报工作,于12月18日前，将推荐表（见附件），和事迹材料（1500字左右）均一式三份，A4纸双面打印，报上海建桥学院学生处，电子版材料可发至邮箱：xsc@gench.edu.cn，联系人：杨真真、徐娜，联系电话：68130993。

五、评选要求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优秀辅导员评选活动，把此次评选活动作为学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结合学院特点，加强领导，深入发动；坚持标准，严格把关；层层推荐，抓好落实。
    六、表彰奖励
    评出的“上海建桥学院优秀辅导员”，将在上海建桥学院总结表彰大会进行表彰，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证书。
附件：上海建桥学院优秀辅导员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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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桥学院优秀辅导员申报表

	姓名
	
	性别
	
	一寸照片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学历
	
	职称
	
	

	所属学院
	
	职务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从事民办高校辅导员工作年限
	
	有无教师资格证书
	

	个人简历
	

	先进事迹（1500字）

	

	

	受表彰奖励情况及时间
	

	学术和教学成果（论文发表，上课教学成果、学生工作实绩等情况）
	

	所在学院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校领导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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